需规范车企超长贷金融业务防范汽车消费金融风险

摘要： 2026 年开年以来，特斯拉、小米等超二十家车企密集推出七年超长低息购车方案，掀起车市"金融战"。此类超长贷由车企旗下融资租赁公司主导，以规避传统车贷 5 年期的监管限制，可能引发过度负债、金融风险传导、消费者权益受损等问题。当前汽车金融监管存在制度漏洞，融资租赁业务监管不足，消费者风险识别能力弱，行业恶性竞争加剧。需完善汽车金融监管制度，规范车企融资租赁业务，加强消费者风险提示，建立行业自律机制，防范汽车消费金融风险，促进汽车市场健康发展。

**教授：** 车企超长贷业务暴露出我国汽车金融监管存在制度套利空间，融资租赁与银行贷款监管标准不统一，消费者风险识别能力不足，行业恶性竞争加剧。需从完善监管制度、规范业务开展、加强消费者保护、建立自律机制等方面综合施策，促进汽车金融市场健康发展。
一、问题分析
（一）车企超长贷规避金融监管，存在制度套利风险
当前银行汽车贷款最长期限为 5 年，但车企通过旗下融资租赁公司提供 7 年甚至更长贷款期限，实质上是规避金融监管的制度套利行为。融资租赁业务与银行贷款业务在监管标准、资本充足率要求、风险准备金等方面存在差异，车企利用这一监管差异开展类信贷业务，可能形成监管套利空间。此类业务规模如果持续扩大，可能削弱金融监管政策效果，影响金融稳定。
（二）超长贷增加消费者过度负债风险，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
七年超长贷虽然降低了月供门槛，但大幅延长了还款周期，消费者总利息支出显著增加。部分消费者可能因月供压力小而超出实际承受能力购车，形成过度负债。如果经济下行或消费者收入下降，可能出现大面积违约风险。汽车金融资产如果大规模不良，可能通过车企、融资租赁公司等渠道传导至金融系统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。特别是部分车企融资租赁公司资本实力较弱，抗风险能力不足，更容易出现风险暴露。
（三）消费者风险识别能力不足，合法权益可能受损
多数消费者对融资租赁与银行贷款的区别认识不清，容易被"低息""低月供"等宣传吸引，忽视实际融资成本和合同条款风险。部分车企在营销过程中存在误导性宣传，未充分披露融资租赁业务的风险和限制。消费者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，可能对车辆所有权归属、提前还款限制、违约处置等关键条款缺乏了解，一旦发生纠纷，合法权益难以保障。
（四）车企恶性竞争加剧，行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
超二十家车企卷入"金融战"，反映出当前汽车市场竞争激烈，传统价格战已难以吸引消费者，车企转向金融手段竞争。这种恶性竞争可能导致车企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，影响研发投入和可持续发展。部分车企为抢占市场份额，可能降低贷款审核标准，增加风险敞口。同时，金融竞争可能掩盖产品力不足问题，不利于汽车行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。
（五）汽车金融监管协调不足，跨部门监管存在空白
汽车金融业务涉及金融监管、商务、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，但部门间监管协调不足，存在监管空白。银保监会负责监管银行汽车贷款，但对车企融资租赁业务的监管相对薄弱。商务部门负责汽车销售管理，但对金融营销行为监管有限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广告监管，但对金融产品信息披露的专业性不足。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不健全，可能导致监管套利和风险积累。
二、对策建议
（一）完善汽车金融监管制度，统一类信贷业务监管标准
建议由金融监管部门牵头，研究完善汽车金融监管制度，统一银行贷款与融资租赁等类信贷业务的监管标准。明确融资租赁公司开展汽车分期业务的监管要求，在贷款期限、首付比例、利率披露等方面与银行贷款保持一致。建立汽车金融业务统计监测制度，定期评估市场规模和风险状况。对监管套利行为，及时出台政策予以规范，确保监管政策有效性。
（二）规范车企融资租赁业务，强化风险管控和资本约束
建议加强对车企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，提高准入门槛，强化资本约束。要求融资租赁公司建立审慎的风险管理制度，严格贷款审核标准，防止过度放贷。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，要求融资租赁公司按业务规模提取风险准备金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。加强对融资租赁公司关联交易、资金运用等方面的监管，防止风险传导。对资本实力弱、风险管理差的融资租赁公司，限制其业务扩张。
（三）加强消费者风险提示，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
建议由市场监管部门会同金融监管部门，规范汽车金融营销宣传行为。要求车企和融资租赁公司在营销过程中充分披露融资成本、还款期限、违约责任等关键信息，不得使用误导性宣传。建立消费者风险提示制度，在合同签订前向消费者提示融资租赁业务的风险和限制。加强消费者金融知识教育，提升消费者风险识别能力。建立汽车金融投诉处理机制，及时处置消费者投诉和纠纷。
（四）建立行业自律机制，引导车企理性竞争和创新发展
建议由汽车行业协会牵头，建立汽车金融行业自律机制。制定行业自律公约，引导车企理性竞争，避免恶性金融竞争。鼓励车企将竞争重点转向产品创新、服务质量提升等方面，而非单纯依赖金融手段。建立行业信息共享机制，及时预警行业风险。支持车企开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，提升产品竞争力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（五）健全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，形成监管合力
建议建立汽车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，由金融监管部门牵头，商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参与，加强监管协调。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，及时交流汽车金融业务监管信息。开展联合执法检查，打击违规金融营销和风险行为。研究建立汽车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，及时处置重大风险事件。加强监管能力建设，提升监管专业性和有效性。




